
附件1：

关于对全省教育系统
“提升质量年” 活动进行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大中专院校，委厅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根据委厅《关于印发<全省教育系统开展“提升质量年”活动实施方案>通知》（赣教发[2010]8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年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赣教办字[2010]27号）的文件要求,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和委厅“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在今年10月中旬组成督查组对全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年”活动开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效进行督查。 

请各地、各校和有关单位按照《全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年”活动督查工作方案》的要求，认真做好迎接督查的各项准备工作。要把此次督查工作与“创先争优”、“创业服务年”活动和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此次督查工作，使全省教育系统进一步把工作重心引导到提高“五率”上来，努力提高我省教育行政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全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年”活动督查方案 
     根据委厅《关于印发<全省教育系统开展“提升质量年”活动实施方案>通知》（赣教发[2010]8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年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赣教办字[2010]27号）的文件要求，经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和委厅“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定于10月11日—15日对全省教育系统“提升质量年”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具体方案如下： 

    一、  督查时间 

    10月11日下午2：30在省教育厅二楼会议室召开督查组组长会议，布置督查工作；10月12日上午各督查组成员分赴本组督查对象第一个督查点集中。具体行程由各组根据分组的情况做好合理的安排。督查对象、抽调督查人员及分组安排见附表。 

    二、督查范围 

    各设区市、大中专院校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对设区市督查范围为：市教育局机关，市属两所中小学校，所辖两个县（市、区）教育局；对大中专院校督查范围为：院校本级和所属两个单位；对委厅机关部门、直属单位督查范围为：处室及各职责岗位，直属单位本级和两个科室。 

    三、督查内容 

    此次督查严格按照赣教发[2010]8号文件提出“双十”提升要求和考核评分标准中的前三项考评内容进行督查。 

    四、督查方式 

    1、督查工作采取听取汇报，查阅会议记录、实施方案等文件资料，赴学校实地考察，召集教师、学生和家长座谈等方式进行。 

    2、督查结束后，由督查组组长召集组员对各地或各校督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集体研究，按照评分标准分别打分（见附表一），平均分数作为督查的最终得分。各组评分表和督查报告由组长签名确认后，于10月底之前报委厅“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3、此次督查的考评总分为70分，其它30分在年终考评时由委厅“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地、各校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五、督查要求 
（一）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按照 “提升质量年”活动“双十”提升的要求和标准认真做好自查自纠工作，积极配合督查组完成督查的各项任务。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领导在督查期间将进行巡查。 
（二）各督查组要在委厅“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客观公正、认真扎实地做好此次督查工作，使督查工作真正取得实效。 
（三）此次督查共组成32个督查组分赴各设区市教育局、大中专院校和委厅机关部门、直属单位进行督查。设区市督查组组长由委厅1名处级干部担任，其他3名组员分别由设区市教育局选派1名局领导和2名中层干部组成；大中专院校督查组组长由院校分管领导担任，其他3名组员由有关院校选派中层干部组成；委厅机关部门、直属单位督查组组长由委厅1名处级干部担任，其他2名组员由委厅机关部门选派干部组成。请设区市教育局、大中专院校和委厅机关部门、直属单位按照要求将参加督查组人员及联络员名单（姓名、性别、单位、职务、联系手机）于9月28日之前报送委厅“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刘波，电话：0791-6222530，13970900675，传真：0791-6202445、6226059，邮箱：6213944@163.com）。 
（四）各设区市教育局，大中专院校，委厅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和各督查组组员要严格遵守督查工作纪律。督查组不得接受被督查单位的礼品，被督查单位不得采取不正当行为干扰和影响督查组的正常工作。 
（五）由各督查组组长所在单位配备一辆公务车赴相关督查点进行督查。督查组组员的差旅费由所在单位报销。
附表一：“提升质量年”活动考核评分标准

附表二：高等院校督查对象、抽调人员及分组表 

附表一：

“提升质量年”活动考核评分标准（70分）

	序号
	项  目
	检查方式
	评分办法
	得分

	一
	“提升质量年”

活动组织

实施情况

（30分）
	听取汇报,查阅办公会议记录、文件等有关资料，实地检查
	(1)成立了 “提升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的,得5分；领导小组组长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的得分5分。(2)召开了 “提升质量年”活动动员会议,及时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得10分。(3)制定并通过简报、部门网站、电子屏幕等各种形式公布“提升质量年”活动实施方案的得5分。（4）开展了学习讨论，召开了交流会、研讨会、座谈会、专题会、专家讲座会得5分。
	

	二
	开展相关主题活动（20分）
	查阅有关资料，抽查相关人员
	1、制定了活动方案得5分。2、开展了相关活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的得10分。3、对活动情况进行了总结得5分。
	

	三


	调查研究（20分）
	查阅有关资料
	1、制定调研报告5分。2、征集了意见的得5分。3、撰写了质量报告的得10分。
	

	总                     分
	


组长：     组员：               时间：   年   月  日

附表二：   
高等院校督查对象、抽调人员及分组表
	组别
	督查对象
	抽调人员单位

	第一组
	南昌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警察学院、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城市职业学院
	江西中医学院（组长）1人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各1人

	第二组
	江西中医学院、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江西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大宇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南昌大学（组长）1人

南昌航空大学、江西警察学院、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各1人

	第三组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理工学院、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组长）1人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华东交通大学、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各1人

	第四组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华东交通大学、江西艺术职业学院、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江西管理职业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组长）1人

南昌理工学院、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各1人

	第五组
	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工程学院、江西蓝天学院、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教育学院（组长）1人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各1人

	第六组
	江西教育学院、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工程职业学院）、江西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科技职业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组长）1人

南昌工程学院、江西蓝天学院、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各1人

	组别
	督查对象
	抽调人员单位

	第七组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南昌市职工科技大学、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南昌教育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组长）1人

赣南医学院、赣南师范学院、井冈山大学各1人

	第八组
	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医学院、赣南师范学院、井冈山大学、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赣南教育学院
	东华理工大学（组长）1人

上饶师范学院、鹰潭职业技术学院、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各1人

	第九组
	东华理工大学、上饶师范学院、鹰潭职业技术学院、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抚州职业技术学院、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医学院上饶分院
	九江学院（组长）1人

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各1人

	第十组
	九江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九江职业技术学院、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九江职业大学、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宜春学院（组长）1人

新余学院、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各1人

	第十一组
	宜春学院、新余学院、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赣西科技职业学院、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太阳能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长）1人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各1人



